项目需求书
项目背景
为了更好的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的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完善合作区流域水环境和海绵城市管控体系、技术体系的融合构建和创新，加强合作区内流域水环境和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技术管理，普及推广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合作区现需具有良好的技术水准与经验的第三方全过程技术咨询单位协助完成相应的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服务期限及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备注：采购人可根据政策变化终止合同，合同终止需提前通过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中标人，按实际履行合同工作量进行结算)。
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总金额为：人民币玖拾柒万伍仟元整（¥975,000.00）。本项目已包括项目编制的费用、项目组织费用（含成果文件专家评审费）、为实施并完成本项目的人力成本、人员劳务费、设备成本、管理费、差旅费、利润、税金、保险、招标代理费等其它费用，投标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已报的分项报价中，不予另行支付。
项目要求及工作内容
（一）海绵城市建设日常技术服务
1、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滚动编报：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海绵城市各类项目建设进展定时追踪，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进行更新，并及时更新编报提交。
2、配合采购人完成各类海绵城市相关报表、报告和制度文件的相关工作要求，参与采购人组织的海绵城市建设相关会议（如政府调度会议、技术论证会议等），会议中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技术问题进行探讨，协助制定解决方案。
3、完成采购人交办的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工作的汇报任务。
成果形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月度、季度和年度总结报告。
（二）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方案技术审查服务
协助采购人开展海绵城市专项方案技术审查工作，核查是否符合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技术指标要求，是否落实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开展设计，通过技术审查提前发现问题，出具纸质版审查意见，指导建设和设计单位进行整改和优化，未通过审查的需修改后再次审查，直至审查通过。重点对海绵城市设计技术思路和目标的合理性，设计的雨水组织流向、排水分区划分、设施布局、竖向设计、目标可达性等进行审查。
成果形式：接到采购人审查要求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审查报告。
（三）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施工现场巡查指导服务
协助采购人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抽查巡查，并对抽查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过程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及海绵城市相关施工的例会及现场巡查，协助采购人评估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和质量。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优化调整建议。
成果形式：每月底前报送本月巡查报告。
（四）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验收服务
协助采购人审核项目建设单位提交海绵城市建设设施的验收备案资料，并参加海绵城市项目现场验收，根据现场施工、竣工验收情况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意见。
成果形式：项目现场验收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意见。
（五）海绵城市建设宣传服务
合同期内，全面配合合作区荷花节、环卫节等相关部门海绵城市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制作横琴海绵城市logo、科普展示牌及二维码一组，在新建项目中应用，扩大宣传力度；举办面向市民的科普讲座，不少于2次；完成海绵城市周边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一组。

（六）海绵城市建设培训服务

合同期内，举办面向横琴项目参建单位及人员的专题培训，不少于2次；举办1次对澳专业技术人员的海绵城市技术交流会，帮助澳门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了解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的政策、理念及技术要求，为澳门从业人员到横琴执业提供支持。
（七）海绵城市年度自评估及工作计划

1、根据2024年度和2025年度国家部委、广东省海绵城市建设自评估工作相关要求，针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海绵城市相关关专项规划及地方标准实施情况、立法和长效机制建立情况、各排水分区或排水单元的划定及各排水分区内居住社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水系等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项目完成情况，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设施的运行维护、其他如模式创新及推广创新等方面相关的工作情况等，开展已达标排水分区和正在实施海绵城市建设排水分区的效果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提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安排，编制2024年度、2025年度自评估报告。
2、协助制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5、2026年度海绵城市全域推进总体计划、年度目标和年度任务安排等。
成果形式：
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4、2025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自评估报告及佐证材料，根据国家或省级通知要求开展，如无明确要求则不晚于2024（2025）年12月10日；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5、2026年海绵城市建设工作计划不晚于2024（2025）年12月15日。

服务要求
（一）投标人应选派具有高级工程师（含）或以上职称（具有给排水、园林景观、环境工程或市政专业职称），承担过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技术服务工作的专家作为项目负责人，指导项目技术服务总体工作。
（二）安排一名具有工程师（含）或以上职称（给排水、园林景观、环境工程或市政专业），并承担过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技术服务工作的专家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配合采购人完成相关技术工作。另安排至少1名项目成员（给排水、园林景观、环境工程或市政专业）驻场协助采购人开展工作，驻场人员每月总服务天数不少于20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根据项目服务需要，投标人需配置车辆以便前往项目现场指导。
（四）投标人每月月底前须将本月的各项技术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提供电子成果，并于次月10日前书面上报采购人。
（五）未经采购人同意，项目负责人及现场技术负责人不得更换，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更换的，投标人应替换同等或更好的人员。
（六）投标人有权根据委托事务的实际需要在通过协调后，合理调整投标人的工作安排以及服务内容、要求，但应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投标人。
（七）采购人的需求，中标人应第一时间响应。
（八）投标人提交服务成果的方式：实施过程中形成（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意见、建议、方案、措施等）的所有成果资料，需提供全部的技术本底资料和正式成果电子资料。

（九）本项目允许对宣传服务进行分包，分包须经采购人同意并备案。
	附件1：服务类履约评分细则

	序号
	分项内容
	分值
	评     价     标     准
	打分
	说明

	
	
	
	
	
	

	一
	人员配备
	15
	　
	　
	　

	1
	项目负责人要求
	5
	1、优秀  5  分：配备的项目负责人固定且符合要求，具备突出的专业技术能力，能够积极主动指导本项目总体工作；

2、良好  4  分：配备的项目负责人固定且符合要求，具备较突出的专业技术能力，基本能够积极主动指导本项目总体工作；

3、合格  3  分：配备的项目负责人固定且符合要求，具备基本的专业技术能力，能够指导本项目总体工作；                                                             

4、不合格  2  分：配备的项目负责人不固定、不符合要求或不能够指导本项目总体工作。                          
	　
	

	2
	现场技术负责人要求
	5
	1、优秀  5  分：配备的现场技术负责人固定且符合要求，具有高度责任心、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专业的业务水平；
2、良好  4 分：配备的现场技术负责人固定且符合要求，具有一定责任心、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专业的业务水平；
3、合格  3 分：配备的现场技术负责人固定且符合要求，具有基本的责任心、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水平；                                                             
4、不合格  2  分：配备的现场负责人不固定、不符合要求或不具有责任心、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水平。
	　
	

	3
	驻场人员要求
	5
	1、优秀  5 分：配备的驻场技术人员数量及专业符合要求，专业技术能力强，且出勤率达100%；   

2、良好  4 分：配备的驻场技术人员数量及专业符合要求，专业技术能力较强，且出勤率达90%；  

3、合格  3 分：配备的驻场技术人员数量及专业符合要求，专业技术能力一般，且出勤率达80%；                                                                                                 4、不合格 2  分：配备的驻场技术人员数量及专业不符合要求、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或出勤率低于80%。
	
	

	二
	履约质量
	70
	　
	　
	　

	4
	海绵城市建设日常技术服务
	10
	1、优秀  10 分：能够认真主动、及时地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滚动编报工作，按时完成全部月度、季度、年度报告；
2、良好  8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滚动编报工作，按时完成月度、季度、年度报告的次数不低于4次；                                                                                       
2、合格  6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滚动编报工作，按时完成月度、季度、年度报告的次数为3次；             
3、不合格  4 分：不能够及时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滚动编报工作，按时完成月度、季度、年度报告的次数低于3次。
	
	

	5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方案技术审查服务
	10
	1、优秀  10 分：能够认真主动、及时地完成设计方案审查的各项工作，按时提交技术审查报告； 
2、良好  8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设计方案审查的各项工作，按时提交技术审查报告的频率高于80%；                   
3、合格  6 分：能够认真地完成设计方案审查的各项工作，按时提交技术审查报告的频率高于60%（含）；                         
4、不合格  4 分：不能够及时完成设计方案审查的各项工作，按时提交技术审查报告的频率低于60%。
	　
	

	6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施工现场巡查指导服务
	10
	1、优秀  10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现场巡查指导并全部按时提交月度巡查报告；
2、良好  8 分：基本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现场巡查指导，按时提交的月度巡查报告次数为4次；                 
3、合格  6 分：能够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现场巡查指导，按时提交的月度巡查报告次数为3次；                        
4、不合格  4 分：不能够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现场巡查指导，按时提交月度巡查报告的次数少于3次。
	
	

	7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验收服务
	10
	1、优秀  10 分：能够严格地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验收工作，按时提交验收意见； 
2、良好  8 分：能够基本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验收工作，按时提交验收意见的频率高于80%；                                                                                                                                                                       
3、合格  6 分：能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验收工作，按时提交验收意见的频率高于60%（含）；                                                                                                                         
4、不合格  4 分：不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验收工作，按时提交验收意见的频率低于60%。
	　
	

	8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宣传服务
	10
	1、优秀  10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宣传工作；                  
2、良好  8 分：基本能够认真主动地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宣传活动；
3、合格  6 分：能够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宣传活动；                        
4、不合格  4 分：不能够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宣传活动。
	
	

	9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培训服务
	10
	1、优秀  10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培训工作；                  
2、良好  8 分：基本能够认真主动地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培训活动；
3、合格  6 分：能够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培训活动；                        
4、不合格  4 分：不能够按合同及用户需求书要求完成技术培训活动。
	
	

	10
	海绵城市年度自评估及工作计划
	10
	1、优秀  10 分：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用户需求书及合同规定的自评估及工作计划编制工作； 
2、良好  8 分：基本能够认真主动地完成用户需求书及合同规定的自评估及工作计划编制工作；                  
3、合格  6 分：能够完成用户需求书及合同规定的自评估及工作计划编制工作；                        
4、不合格  4 分：不能够完成自评估及工作计划编制工作。
	
	

	三
	履约配合
	15
	　
	　
	　

	11
	成果提交
	10
	1、优秀  10  分：每月按时提交总结报告；
2、良好  8  分：按时提交总结报告的次数为4次；                                                                                                                    
2、合格  6  分：按时提交总结报告的次数为3次；                                                                     
3、不合格  4  分：按时提交总结报告的次数低于3次；
	
	

	12
	配合情况
	5
	1、优秀  5  分：能够认真主动配合采购人工作；
2、良好  4  分：基本能够认真主动配合采购人工作；                                                                                                                    
2、合格  3  分：能够配合采购人工作；                                                                     
3、不合格  2  分：不能够配合采购人工作。
	　
	

	
	 合  计
	100
	　
	　
	　


